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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備組報告』： 

(一) 101 第一學期教科書籍相關事項： 

1. 本學期採取「先繳費後退款」之模式，繳費期限至 9/14(五)為止，請同學儘速依 

單上所列方式繳費，以免影響退費流程。 

2. ★★請總務股長將繳費單的第二聯收齊後，將單上相關事項登記於「繳費單一覽表」 

後，於 9/21(五)前繳回設備組，謝謝配合。（提醒：請勿與『學雜費繳費單』、「制服

繳費單」等混淆） 

(二) ★★101 校內數理與資訊能力競賽之初賽名單與編號，將於 9/7(五)公布於學校網頁 

【學生活動競賽】中及科學館一樓公佈欄，請參賽同學自行參閱並依照表列時間及地點 

入場：臨時不能參加者，請務必至設備組取消報名，謝謝！ 

(三) 近期校外科學競賽活動：(詳情請參閱學校首頁「學生活動競賽」) 

活動名稱 報名截止 報名方式 or 地點 

台灣大學 高中物理科學人才培育招生 9/4 網路報名 

中央研究院 生命科學人才培育計畫 9/6 通訊報名 

彰師大 101 學年度高中物理資優生培育甄選 9/7 網路報名 

國立清華大學高中學生科學研究人才培育計畫 9/11 網路報名 

第九屆清華盃全國高中化學科能力競賽 9/18 網路報名 

 

二、『特教組報告』： 

(一) 9/7（五）邀請多華大學華文系吳明益教授主講「虛構森林的漫步：從《複眼人》談我對 

小說創作的看法」，開放高一、高二同學參加，開放名額共 100 名，以報名先後順序錄 

取入場，請同學們把握機會。 

演講時間：9/7（五）14:20-17:10     演講地點：莊敬大樓 3F 演藝廳 

報名截止日期：9/6（四）12:00      報名地點：教務處特教組張馨仁組長 

(二) 欲申請學科免修同學請至教務處特教組網站查詢申請資格及通過標準 

申請地點：教務處特教組張馨仁組長    申請時間：9/3（一）-9/11（二） 

 

三、『實驗研究組報告』： 

(一) 本校協辦教育部預修大學第二外語專班，每週六上午授課，為期一學年。 

本週 9/8（六）將在莊敬大樓舉辦入學測驗；請有報名入學測驗的同學在 9/6(四)至學校

首頁確認考生編號及考場位置。 

(二) 本週 9/8（六）的考試將借用莊敬大樓一誠至一簡共七間教室作為考場，請這七個班級 

同學協助於當天放學前清空教室，並將教室桌椅排成 7*6 模式，謝謝同學協助。 

(三) 本學年預修大學第二外語課程於 9/22（六）開課，預計借用莊敬大樓高一教室作為上課 

場地，並將要求開課大學確實做好場地維護工作。 

 

 
 

 

 

 

 

一、『活動組報告』： 

(一) 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報名—音樂與舞蹈比賽校內報名時程：09/04-09/07。請務必於期限

內填妥報名表並列印簽章；攜帶報名表及電子檔於 09/07 放學前交至學務處鐘文忠老師

（音樂個人組）、葉郁揚老師（音樂團體組）及余育禎老師 (舞蹈)。比賽實施計畫及時程

請見學校網頁訊息。 

(二) 學校日幹部訓練—9/13 (四) 中午 12:40 分於莊敬大樓閱覽室舉行，全校各班班長務必出

席簽到，不克出席者需找副班長或學藝股長代理。 

(三) 學務處典禮組(含司儀、指揮、頒獎人員)徵選—高一各班報名表最遲請於 9/7 放學前交至

活動組，參加同學請於 9/10(一)12:20 於閱覽室集合。 

(四) 高二班際詩歌朗誦比賽—比賽辦法將於下週二上網公告並放置班櫃，請各班學藝股長務

必留意。9/14(五) 班會課將在英文專科教室舉行種子訓練；請各班與國文老師討論後，

推舉 2 位種子參加。 

(五) 高一高二班聯會費調查表—未繳交之班級，請速交活動組長，班聯會將於 9/12~9/14 開始

收費，繳費方式將另行通知。 

(六) 中山女青購買調查表—若需加購之班級，請班代留字條至女青社社櫃。 

(七) 班聯會校慶主題、校慶紀念品徵稿—相關資訊已上網，請踴躍投稿。 

 

二、『生輔組報告』： 

(一) 賃居生座談:下週五(9/14)第 4節於莊敬 3樓閱覽室舉行本學期賃居生 

座談暨消防安全宣導，請賃居生同學按時參加。 

1. 搭乘公車或捷運時勿佔用博愛座，勿堵在車門口影響通行，勿大聲交談，若遇有

本校同學不良行為，請同學們互相提醒，做個有品有禮的中山人。 

2. 室外課時，副總務股長負責提醒同學攜帶個人貴重物品，並將教室門窗上瑣，經

巡堂師長登記未關門窗班級，扣班級紀律成績。 

3. 目前生輔組協助辦理的清寒助學金如下，同學若有申請需求，請同學請先讓導師

了解狀況，由導師及生輔組協助辦理： 

(1) 本校仁愛獎助學金：申請時間依需要辦理，請導師協助申請，將召開相關委

員會討論。 

(2) 財團法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認助清寒學生基金會:申請時間依需要辦理。 

(3) 財團法人臺灣學產基金會設置清寒學生助學金(需低收入戶證明，依註冊組名

單個別通知)，申請時間為每學期初。 

(4) 教育部學產基金急難慰問金:辦理時間為事發 3個月內。 

(5) 其他私人基金會清寒助學金:申請時間依來文(資訊於學校首頁左方獎助學金

專區) 

 

三、『體育組報告』：                                                                                

(一) 高一有氧舞蹈種子研習：                                                                          

1. 各班由康樂股長帶領 6 名同學於 9/17（一）至 9/26（四）每日 12：30 （9/21 班會 

時間），請至敏求廣場集合練習。                                                                                 

2. 康樂股長及種子一定要學會有氧舞蹈，利用體育課練習參加比賽、校慶表演。                               

(二) 游泳課： 

1. 同學請使用微量的盥洗用品、沖洗完畢後、頭髮、空袋子、衛生紙、生理用品---等物

(二)日期：101.09.07 

(一)  

 

學務處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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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請同學幫忙隨手處理，以免垃圾堵塞了排水孔、共同維泳池整潔。 

2. 同學游泳完畢穿鞋前請自備小毛巾擦腳、不要使用衛生紙擦腳，避免入口處髒亂。 

3. 嚴禁穿著拖鞋至游泳池。 

4. 課後游泳 9/17 開始至 12/14 日，逢上課日 17：00—18：30（關門）段考時不開放。 

5. 補游卡使用：游泳正課每人每學期 8 小時、因故不能下水的同學、請利用課後游泳時

間補足上課時數、補游卡放置各班班櫃請康樂股長轉發同學，並請妥善保管遺失不補

發，補游後請找救生員或任課老師簽章證，期末繳至任課老師處游泳項目可加分。 

(三) 高一各班康樂股長請在 9/11 前，請同學填妥並收齊新生手冊內第 71/72 頁新  

      生運動能力調查表〈每人都要繳交〉送至體育組謝謝幫忙。 

(四) 高一班排教練（高二）09/07 第四節課講習請準時至敏求廣場集合 

(五) 高二班排練習場地時間表請康樂查收。 

 

四、『衛生組報告』： 

 (一) 打掃時間請同學確實依分配工作至打掃地點確實打掃。 

(二) 請大家隨手撿校園垃圾以維護校園清潔。 

 

 

 

 

一、『服務推廣組報告』： 

(一) 歡迎高一新生持臨時學生證至圖書館借書。 

(二) 歡迎全校同學參加圖書館"書願"活動，只要借書，即可至圖書館流通櫃臺領取紙張 

寫下自己的心願，圖書館將擇優公告並抽出幸運同學發給禮券獎勵。 

(三) 全國高級中學小論文比賽投稿時間為 9/1~11/15 中午 12 時，詳情請上中學生網 

http://www.shs.edu.tw/ 查閱。 

(四) 本學年度開始中學生網站停辦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五) 圖書館影印機限影印館藏資料，請自備悠遊卡付費使用。 

 

二、『資訊組報告』： 

(一) 為使信望愛基金會數位教育平臺實驗計畫順利試行，將於一年級各班教室裝設無線網路 

設備，預計於 9/6~9/16 放學後進入各班教室施工。不便之處，請多海涵。 

 

 

 

 

一、鼓勵全校師生踴躍參加「101 年全民國防網際網路有獎徵答活動」 

    徵答時間：101 年 9 月 5 日(三)─10 月 5 日(五) 

    抽獎時間：101 年 10 月 23 日(二) 

    實施方式：國防部官網(www.mnd.gov.tw) 

    獎        項：125cc 陶瓷汽缸機車、15 吋筆記型電腦…等。 

    有任何問題請洽教官室鄧玫英教官 

 

二、家庭防災卡介紹 

 目的：註明個別家庭災時家庭團聚及聯絡的方式 

 說明： 

 大規模災害發生時，交通、通訊往往相當混亂且可能中斷，家庭成員的團聚，變

得急迫卻又困難，學校若於開學之初，即將「家庭防災卡」以連絡單的方式，由

學生攜回家，與家長共同填寫，每個家庭有自己個別的內容，平常攜帶於書包、

鉛筆盒、身上等，若能貼（印）在家庭聯絡簿的底頁更佳，以便於災時家人團聚

及聯絡。 

 觀之過去重大災害發生時，家人互相找尋不但困難，甚至增加了政府救災的負擔，

便可瞭解「家庭防災卡」的重要性。 

 每個家庭有自己個別的內容，註明家人災時團聚及聯絡的方式。 

家庭防災卡—（填寫範例） 

◎緊急集合點 

  住家外：與家人約定之地點            社區外：與家人約定之地點 

  例：住家旁小公園                    例：○○國小操場 

◎緊急連絡人（本 地）               ◎緊急連絡人（外縣市） 

  稱謂：大伯父                        稱謂：小阿姨               

  手機號碼：0912—123456              手機號碼：0934—345678     

  電話（日）：02—25888888             電話（日）：04—23344556     

  電話（夜）：02—25811111             電話（夜）：04—26677889     

  ◎災民收容所（緊急安置所）           ◎防災公園 

  地點：                              地點：                                

  電話：                              電話：                          

 緊急集合點：當災害發生時，家人緊急集合的地點 

 小規模災害（如公寓火災、小震災）時，家人會在住家外的適當地點（如家旁的

小綠地）集合，但大規模災害時，可能連住家附近都不太安全或不易靠近，家人

就必須在稍遠一點的社區外（如學校、公園）集合。 

 緊急聯絡人：當家人集合有困難（甚至遭遇災害時），家人知道可以向誰（親密的親戚好

友）聯絡求助，但應事先安排好。 

 小災害時，同一城鎮（本地）的親友足以協助家人（聯絡、醫療照護、收容安置

等），但大災害時，可能需要外地的親友過來幫忙。 

 災民收容所(緊急安置所)請填寫離家較近的收容所，地址及電話可至「臺北市防災資訊網」

或至「臺北市消防局」網站查詢。 

 防災公園：請至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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